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四：土壤污染检查

3.检查项：生产开发项目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

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、污泥等

4.检查内容：是否发现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

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、污泥，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

的清淤底泥、尾矿、矿渣等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、

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11/ 1612

—2019）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八条 禁止

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

水、污泥，以及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清淤底泥、尾矿、矿渣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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